國立頭城家商115年度第1次學務創新人員甄選公告
徵才機關：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職    稱：校安人員（學務創新人員）
名    額：正取1名、備取1名
性    別：不拘

工 作 地：32-宜蘭縣
上網期間：自115年3月17日~ 115年3月24日
資格條件：1.具備教育部學務(含校安)儲備人員培訓合格證書者。
          2.專科以上畢業者。

          3.具有學務相關工作經驗一年以上者。
          4.熟悉電腦文書處理。

5.溝通表達能力佳。
6.有服務熱忱。
7.具有高度敬業負責與利他助人之特質、品行端正，且無            不良紀錄及嗜好者。。
8.有學生輔導經驗者尤佳。
薪資待遇：起薪新臺幣36,174元整；享勞、健保；年終獎金。
工作地址：宜蘭縣頭城鎮新興路111號(學生事務處)
報名資料及方式

(1) 採通訊報名：報名表暨相關資料自簡章公告日起至115年3月24日截止，以郵戳為憑。郵寄至「教育部宜蘭縣聯絡處」（地址260002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181號）。並以掛號郵件寄交，封面標題書明「應徵學務創新人員」。
(2) 請檢附下列資料文件各1份，請依附表順序裝訂。

(三)教育部校安（包括學務創新）儲備人員培訓合格證書影本或具有學務相關工作經驗1年以上證明影本（無者免繳）。
甄試方式：1.報名資料審查後，通知參加面試(證件書表檢附不齊備者或未符合甄選資格條件，不予受理報名、不退件，亦不另行通知)。
2.面試當天另請攜帶國民身分證及學歷證書正本，以供查驗。
3.面試時間：115年3月30日(星期一)上午10時實施。
4.面試地點：教育部宜蘭縣聯絡處3樓會議室（宜蘭縣宜蘭市泰山路181號電話03-9351885，承辦人：學務創新人員李祥麟先生）。
餘請詳閱學校公告之甄選簡章。
宜蘭縣聯絡處115年度第3次學務創新人員甄選報名表
	姓名
	
	出  生

年月日
	
	請貼最近3個月內2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1張

（依個人意願提供）

	英文姓名

（姓氏在前）
	
	性別
	
	

	通訊處
	 
	

	e-mail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行動電話號碼
	
	

	學歷
	畢業學校（並請填明系科組別）：
	

	專長

證照
	類別
	登記機關
	登記日期
	證書字號

	
	
	
	
	

	
	
	
	
	

	
	
	
	
	

	工作經歷
	曾服務單位
	職    稱
	起迄年月
	曾服務單位
	職    稱
	起迄年月

	
	
	
	
	
	
	

	
	
	
	
	
	
	

	書面審核依據，請務必填寫）        我們想瞭解您（此資料將作為
	自我介紹或您具有之相關學務工作專業訓練或學務相關工作經驗內容。


	
	

	應徵者簽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證件 審  查
	繳驗證件：※請依序排列裝訂
□1.報名表□2.國民身分證影本（正反面請印同面）□3.最高學歷證書影本□4.輔導諮商教育相關工作經歷證明影本：繳交離職證明或服務證明（無者免繳）□5.輔導諮商或學務工作相關研習證明或獎狀影本（無者免繳）□6.值班同意書、切結書（簽名或蓋私章）
□7.3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8.教育部校安（包括學務創新）儲備人員培訓合格證明書影本或具有學務相關工作經驗1年以上證明影本（無者免繳）。□9.擬任（現職）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中國大陸護照、身分證、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自115年1月1日起，報名甄選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或聯絡處學務創新人員者須繳交）。

	□資格符合           □資格不符合
	初審人員核章
	


學務創新人員值班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參加教育部宜蘭縣聯絡處115年度第3次學務創新人員甄選。錄取後於任職期間，同意輪值校安中心值班（勤）；值班（勤）應支領之費用及補休方式，本人同意除勞動基準法與其相關法令、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高級中等學校學務創新人員要點及國立及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務創新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另有規定者外，依各該主管機關及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蓋
章


立書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切 結 書

本人___________申請參加教育部宜蘭縣聯絡處115年度第3次學務創新人員甄選，切結以下事項：
一、檢附各項資料均屬實，且無竄改、造假或隱匿等不當情事，如有違反，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撤銷錄取資格。

二、本人非屬直轄市政府、聯絡處之甄選委員、學校校長及學務創新人員之業務主管，其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蓋
章


           立書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擬任（現職）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中國大陸護照

身分證、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
115.1.1實施
茲就本人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中國大陸護照、身分證、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如下，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一、是否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中國大陸護照、身分證、定居證情形 (如未填寫或拒絕填寫，將無法進用、送審、締約、換約或核派)：
□本人沒有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中國大陸護照、身分證、定居證。
□本人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領用中國大陸護照、身分證、定居證： (請接續勾選以下選項，可複選)
□有中國大陸戶籍及身分證。
□有中國大陸護照。
□有中國大陸定居證。
二、是否領用中國大陸「居住證」及處理情形(如未填寫或拒絕填寫，應由各用人機關造冊列管)：
(一) 領用情形
□從來沒有領用。(勾選此項者以下免填)
□曾經領用 (證號


)【已遺失者免填證號】，取得時間：

年
月
日；取得原因：

(二) 處理情形
□該證件已失效(有效期限至
年
月
日止)，本人承諾日後不再向中國大陸領用居住證。
□該證件已遺失，本人承諾日後不再向中國大陸領用居住證。
□該證件已剪角並由服務機關(構)學校收繳留存，本人承諾日後不再向中國大陸領用居住證。
□其他(請簡要說明) ：
 

具結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務機關（構）學校：

擬任職務（現職）：

職務所列官等職等（無者免填）：

（官階資位級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一、請具結人依實際情形分別於具結書□欄內打「█」。

二、辦理依據：
(一)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相關規定：
1.第9條之1規定：臺灣地區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違反上述規定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除經有關機關認有特殊考量必要外，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及其在臺灣地區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擔任軍職、公職及其他以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所衍生相關權利，並由戶政機關註銷其臺灣地區之戶籍登記。

2.第21條第1項：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10年，不得登記為公職候選人、擔任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及組織政黨；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20年，不得擔任情報機關（構）人員，或國防機關（構）之下列人員：

（1）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士兵。

（2）義務役軍官及士官。

（3）文職、教職及國軍聘雇人員。

(二)大陸委員會114年4月16日陸法字第1140400361號令：臺灣人民領有中共居民身分證或定居證，均屬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9條之1規定。

(三)行政院秘書長114年5月19日院臺法長字第1140610014、1140610014A 號函：禁止現職軍公教人員申領持用中國大陸居住證，倘現職軍公教人員違反規定申領持用居住證，亦未於服務機關(構)學校清查據實以告，經發現後應由各用人機關(構)學校，本於權責予以適當處置。

(四)大陸委員會114年8月12日陸法字第1140400971號函：軍公教人員常態化、制度化查核機制於115年1月1日正式施行；各用人機關（構）學校應依「常態化、制度化查核人員範圍表」辦理相關查核作業。
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105年10月27日陸法字第1059909480號函：關於各機關(構)、學校之臨時人員（按：現有約用人員），非屬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1條之規範範圍，不受在臺灣設有戶籍滿10年之限制；惟各用人機關(構)、學校於進用相關人員時，仍應遵守其他有關法令規定，並應審酌其機關性質及工作內容，審慎考量評估是否適宜進用。

四、所指「領用」包含申領（換領、補領）、持用各種中國大陸相關身分證件。

五、所領用之中國大陸居住證已失效者，無需由所服務機關(構)學校收繳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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